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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节点 作业要求 时间节点
责任部门/岗

位

1

原则：

机构对申诉处理过程各个层次的所有决定负责。

机构确保参与申诉处理过程的人员没有实施申诉涉及的审核，也没有做出申诉涉及

的认证决定。

申诉的提出、调查和决定不应造成针对申诉人的任何歧视行为。

—— ——

2
受审核方提出申诉

获证组织对认证决定有异议时，认证机构应接受获证组织申诉并且及时进行处理。

申诉发生

时
申诉方

3
1） 收到申诉的认证机构应负责收集和验证所有必要的信息，以确定申诉的有效性

2） 认证机构应确认收到了申诉，并应向申诉人提供申诉处理的进展报告和结果。
2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4

1） 申诉处理过程应至少包括以下要素和方法：

a) 受理、确认和调查申诉的过程，以及参考以前类似申诉的结果，决定采取何种

措施以回应申诉的过程；

b) 确保采取任何适当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2）对申诉的决定应由与申诉事项无关的人员做出，或经其审查和批准，并应告知

申诉人。

7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5 跟踪和记录申诉，包括为解决申诉而采取的措施； —— 技术质量部

6

认证机构应在申诉处理过程结束时正式通知申诉人。

在 60 日内将处理结果形成书面通知送交获证组织书面通知应当告知获证组织。若

认为认证机构未遵守认证相关法律法规或本规则并导致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

害的，可以直接向所在地认证监管部门或国家认监委投诉，也可以向相关认可机构

投诉。

—— 技术质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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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节点 作业要求 时间节点
责任部门/

岗位

1
机构对涉及投诉人和投诉事项的方面满足保密要求。

机构对投诉处理过程各层级的决定负责。
—— ——

2
1） 对于针对获证客户的投诉，机构在适当的时间将投诉告知该客户。

2）投诉的提交、调查和决定不应造成针对对投诉人的任何歧视行为。
—— 投诉方

3

机构在收到投诉时，应确认投诉是否与其负责的认证活动有关，并在经确认有关时

予以处理。如果投诉与获证客户有关，认证机构在调查投诉时应考虑获证管理体系

的有效性。

2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4
在可能时，认证机构应确认收到了投诉，并应向投诉人提供投诉处理的进展报告和

结果。
2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5 收到投诉的认证机构应负责收集与核实对投诉进行确认所需的一切信息。 7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6

1） 对投诉的决定应由与投诉事项无关的人员做出，或经其审查和批准，并应告知

投诉人。

2）投诉处理过程应至少包括以下要素和方法：

a) 受理、确认和调查投诉的过程，以及决定采取何种措施以回应投诉的过程；

b) 跟踪和记录投诉，包括为回应投诉而采取的措施；

c) 确保采取任何适当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

技术质量部

7
认证机构应与客户及投诉人共同决定是否应将投诉事项公开，并在决定公开时，共

同确公开的程度。
——

技术质量部

8 在可能时，认证机构应在投诉处理过程结束时正式通知投诉人。 ——
技术质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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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获证组织事故信息

事故信息评估

是否暂停证书

是否安排特殊审核

问题解除

流程 节点 作业要求 时间节点
责任部门/

岗位

获证组织事故事件调查处理流程

1
及时收集获证组织发生的事故事件信息；

企业应及时上报相关信息，反馈给技术质量部。
实时 技术质量部

2 对事故事件信息进行评估，向企业发送《调查函》 2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3 确定是否暂停证书 必要时 技术质量部

4 现场审核确认事故隐患已消除 —— 技术质量部

5 恢复证书 —— 技术质量部

6 如果需要安排特殊审核，在现场审核技术后 —— 技术质量部

8 收集整改资料，经技术委员会评估后，确认风险是否消除 —— 技术质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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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处理流程 作业要求 时间节点
责任部门/

岗位

争议的提出

1

在认证审核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一般由审核组长与受审核方依据要求协商处理。

对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审核组长可代表审核组做出结论，但应将争议

的情况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告华诚认证技术质量部。受审核方也可以在 10 个工

作日内将争议的事项向华诚认证提出。

10 个工作日
审核组长

技术质量部

2
在其他场合发生的争议，相关方应在争议所涉及事件发生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

面文件形式向华诚认证技术质量部提出。
10 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争议的处理

1

技术质量部收到争议后，指定有关人员研究提交的争议，总工程师负责就争议事

项代表华诚认证做出争议处理仲裁决定。

技术质量部应在收到争议后的30个工作日内将争议的处理结果通知争议提出人。

30 个工作日 技术质量部

2
如企业对争议问题的处理及仲裁决定仍然存有异议，可以随时向华诚认证提出申

诉或投诉。
—— 技术质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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